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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2/2021_2022__E9_AB_98_

E6_B3_95_E9_AB_98_E6_c36_482514.htm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出专门通知，要求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厅（局），

认真贯彻执行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

合制定下发的《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

的若干意见（试行）》和《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

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两个文件”），以切实维护刑事

被告人合法权益、确保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 通知指出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各司法厅（局），要充分认

识贯彻执行这两个文件的重要意义。通知说，对于被告人认

罪的案件试行普通程序简化审理方式、充分适用简易程序等

，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庭审重点不突出，庭审质量和效率不高

等问题，有利于强化庭审功能、确保司法公正。这是在近年

来实行控辩式庭审方式改革基础上的又一次深化，对于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和司法厅（局）要加强对上述两个文件的学习、

宣传，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把这两个文件的贯彻实施作为

当前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重点工作，切实抓紧抓好。 通知特

别强调，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司法厅（局）要按照

“既要积极、又要稳妥”的原则，紧密结合各地的工作实际

，提出实施意见。对于尚不具备实施条件的法院，可以先试

点，再逐步推行，切忌搞“一刀切”、简单化的做法，防止

执行中出现偏差，切实保障司法公正与效率。 据悉，作为深



化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一项改革措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将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

步修订、完善《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

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促进刑事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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